








二、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 :  附件 :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 :    

 2

     回顧 109 年實在是黑天鵝亂飛的一年。108 年底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 109 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演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造成全球

上億人確診及數百萬人死亡，對經濟的影響也至深且鉅。 
 
    由於疫情至 109 年 1 月中才受到矚目，且適逢農曆年假期，大陸採取封

城/封路的措施控制疫情，使得工廠返鄉員工難以迅速返工，且跨省公路因封

路中斷,造成供應鏈物流大受影響，為第一季業績蒙上不確定性的陰影。 
 
    然而隨後的發展卻十分出人意表，因為疫情擴散,主要國家採取嚴格管

控，封城及限制社交距離等措施，公司行號及學校改採遠距上班/上課，造成

宅經濟蓬勃發展，個人電腦及週邊相關產品需求飆升。全球 2020 年個人電

腦總出貨量達到 2.75 億台，年成長達 13.1%，為十年來最高增長率，遠

距工作、線上學習、居家娛樂、以及線上消費的需求暴增成為主要驅動因素，

市場對本公司電源供應器之需求更急遽上升，在產能難以迅速無限擴充的情

況下，基本上全年都供不應求，推升了業績的大幅成長。 
 
    另一方面，109 年適逢全球 5G/AI/IoT 商機大爆發，電動車產業蓬勃發

展，智慧物聯網、智慧零售、智慧安防、汽車電子、資料中心等應用場景的

持續拓展，對晶片的需求遠超過往年；以及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廠商的一系列

制裁措施，造成半導體的大缺貨及大漲價，半導體材料供應愈形短絀，生產

成本也一再墊高，加上缺工的老問題，使得工廠經營壓力倍增。而且因電源

供應器被美國列入大陸製商品課徵 25%進口稅之課徵名單，使得非陸產能的

需求大增，迫使公司必須加速應變。我司全體同仁在這些壓力下，均克盡職

守、以最大的彈性應變，力求迅速滿足客戶的需求，由於盡力擴張產能以應

市場所需，及高端產品的競爭力節節上升，109 年營收逐月攀升，全年營收

及獲利較 108 年有較大增幅。 
 
    本公司 109年度合併營業收入計 3,891,875仟元，合併營業毛利 1,233,634
仟元及歸屬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為 611,132 仟元，與 108 年度相比合併營

業收入增加 1,649,973 仟元成長 73.6%、合併營業毛利增加 524,541 仟元成長

73.97%及歸屬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增加 315,627 仟元成長 106.81%。另外

在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及純益率分別是

18.47%、31.55%、96.46%及 15.70%，每股稅後盈餘 7.64 元。主要銷貨地區

分為內銷市場約 2.34%、美洲市場約 27.24%、亞洲市場約 47.34%、歐洲市

場約 22.48%、其他地區約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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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09 年度合併報表之營運成果及獲利狀況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08 年 109 年 

營業收入淨額 2,241,902 3,891,875
營業毛利淨額 709,093 1,233,634
歸屬母公司之稅後淨利 295,505 611,132

 
 單位：% 獲利能力                   

             年  度         
項  目                    108 年 109 年 

資產報酬率(%) 12.15 18.47 
權益報酬率(%) 17.53 31.55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46.49 96.46 
純益率(%) 13.18 15.70 
每股盈餘(元) 3.70 7.64

另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 109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體實際營

運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二、110 年度營業計劃與未來發展策略 
(一) 經營方針 

1.秉持海韻企業精神，研發節能電源，善盡社會責任。 
2.前瞻市場應用趨勢，擴增研發中心，精進核心技術。 
3.因應全球經濟變局，強化開源節流，創造長期成長。 
4.建立長期競爭優勢，強化人力資源，培育優秀人才。 
5.縮短產品設計時程，健全研發管理，提昇專利保護。 
6.建立經營夥伴網絡，加強通路拓展，提供優質服務。 

(二) 重要產銷政策及市場競爭經營環境 
1.產品方面 
海韻向來深耕零售電源市場，多年來已建立頂尖品牌形象，今後更將在既

有基礎上，廣納客戶建言，與電源玩家意見領袖溝通，並藉客服直接與終

端使用者聯繫，全面掌握消費者需求，以求開發最符合市場需求之規格、

最佳品質之高功率密度電源新產品。 
研發部門亦將持續研究新材料、新線路架構、新製程、與新測試驗證方式，

以技術發展為產品開發奠定基礎，以技術創新和專利佈局高築競爭門檻，

保持全球高階產品之市場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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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銷方面 
109 年因疫情關係以致全球大部分的業務拜訪、參展等活動幾乎全面停擺，

但網路上的行銷活動反更形熱絡，除了搭配電商推陳出新的促銷活動，買

賣雙方透過網路的直接溝通也更加頻繁。110 年我們也將秉持與消費者及

網路評測專業人士密切溝通的原則，將我司產品優點介紹給廣大消費者，

讓海韻既有的環保、省電、靜音、高效之頂尖產品形象深植人心，讓更多

使用者能瞭解我司產品的高性價比，也藉由這產品帶路，將更多不同產品

線之精品，透過既有的平台行銷全球。 

3.生產方面 
為因應急遽升高的市場需求，110 年我司將加速產能的擴充與分散生產基

地。也因各生產基地同時面臨嚴重的缺工問題，持續的製程優化成為無可

避免的選擇。提高生產與測試自動化，朝向工業 4.0 的高效能生產，同時

運用生產與品質的大數據分析，不斷精進產品的品質，向零缺點的目標邁

進。 
110 年半導體大缺貨及金屬、MLCC、塑料、紙箱等材料的瘋狂漲價，不但

造成生產成本大增，且隨時面臨停工待料的風險，保障材料供應順暢亦成

為今年最迫切的任務。 

4.客戶服務方面 
為彌補與客戶面對面互動的業務拜訪之減少，我們將與主要大客戶每週進

行網路會議，除了更多關注客戶銷售狀況，及對產品的看法，持續改善產

品符合客戶需求，也將產線生產進度與良率等狀況，如實呈現在客戶面前，

共同關切並鞭策同仁改進。 
對於全球終端消費者，則透過多種已然建置完成的網路服務系統，直接提

供線上客服、技術諮詢、維修登錄等方式，達成即時、精準、顧客滿意的

服務。 

         5.經營管理方面 

我們會將強化董事會功能列為重要的努力方向，因為所有外部董事都是有

社會地位與經驗的人士，且具客觀的心態，所以必須善用其專業、經驗、

格局和人脈，協助公司更大幅度成長。今後將邀請獨董參與公司營運目標

和經營策略的建構與制定，讓獨董與稽核、法務、財務以及會計師等都能

有更充分的溝通，提升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對公司的貢獻。   
由於全球投資市場越來越重視企業對 ESG 的投入程度，我司也將在強化公

司治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節能減碳、推行環保等方面盡更大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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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10 年，我們不敢掉以輕心。雖然多種疫苗爭相上市，但其有效性及施打效

率將影響全球集體免疫的時間，疫情恐難在極短時間內結束，極有可能 110 年大多時

間內宅經濟仍將持續扮演重要角色，業績展望應屬樂觀。美中對抗格局與反全球化浪

潮也尚無終止的跡象，供應鏈的失序也將延續一些時日，缺工、缺料、缺櫃、及海/
空運費狂漲等現象恐難短期內改善，分散生產基地亦將持續成為長期對策。無論國際

政經情勢如何變化，我們仍將秉持顧客導向的方針，以自動化提高產能、滿足客戶需

求；與上游廠商維繫夥伴關係、保障材料需求無缺口；以精進管理降低成本與費用、

提高獲利回饋股東；以嚴格的防疫措施、保障同仁安全與營運順暢；以委外策略聯盟、

提高非陸產地的占比；並不斷以技術建立競爭優勢、開發高競爭力的產品；以品質取

信終端用戶、強化全球品牌知名度。

面對多變的疫情與詭譎的國際情勢、需求勃發的商機與供應鏈的極端緊絀，挑戰

不可謂不大。我們將以臨淵履薄的態度，審慎制定短中長期策略，並以網羅優秀人才、

深耕先進技術、開發高端產品、強化生產能量、精進組織管理、優化資訊系統、促進

夥伴合作、加強網路行銷，不斷提升競爭實力。我們也以建立股東、客戶、員工、廠

商與所有利害關係人都互信、共利的模範企業為我們的職志。

我們對未來的成長深具信心。在全體同仁持續的努力下，我們將盡力強化經營體

質，以服務客戶為導向，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最終目標。謹在此由衷感謝各位股東給

予我們的全力支持與愛護。

敬祝

身體健康、順心如意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張 修 誠

經理人   : 張 修 誠

會計主管 : 高 雯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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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 :    附件: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 :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業經董事會委託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志隆會計師及高

佩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

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鑑核。

 此致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黃清祥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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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 :    附件:赴大陸投資案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 :   

 ８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赴大陸投資相關資訊彙總表 

民國110年3月31日 
1.  赴大陸投資相關資訊之揭露 

 單位：美元元、港幣元、新台幣仟元 

大陸被投資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 

項    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本期期初自 

台灣匯出累 

積投資金額(註4) 

本期匯出或 

收回投資金額 

本期期末自 

台灣匯出累 

積投資金額(註4)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之持股比例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註2) 

期末投資 

帳面價值 

截至本期止已 

匯回投資收益 

匯出 收回 

東莞海韻電子 生產交換式 HKD 29,030,000 註(1)、(3) USD 3,748,125  － － USD 3,748,125  100% NTD 18,463 NTD 18,463  NTD 351,319    -  

有限公司 電源供應器     (NTD 106,971)     (NTD 106,971)           

  單位：新台幣仟元

  美元元

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註4) 核 准 投 資 金 額(註4) 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註5) 

USD 3,748,125  
(NTD 106,971) 

USD 3,748,125  
(NTD 106,971) 

NTD 1,426,223  

註： (1)公司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2)經台灣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認列損益。  
(3)本公司透過英屬Resonic Holdings Co., Ltd.轉投資東莞海韻電子有限公司，截至民國110年3月31日止，累計投資USD3,748,125

，間接轉投資大陸東莞海韻USD3,748,125。  
(4)本期相關數字應以新台幣列示，涉及外幣者，應以財務報表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  
(5)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計算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或比例上限為淨值或合併淨值之百分之六十(較高者)。  
(6)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大陸東莞海韻電子有限公司，係經由第三地區英屬Resonic Holdings Co., Ltd.轉投資大陸公司，

持股比例為100%，已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主體，其與所有合併公司間重要交易往來事項均已於合併報告中銷除。  
2.與大陸投資公司間接由第三地區事業所發生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集團110年1至3月與大陸被投資公司直接或間接之重大交易事項，請詳「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以及「母子公司間業務

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之說明。  
3.本公司為提昇營運競爭力及拓展市場佔有率，於110年1月透過英屬Resonic Holdings Co., Ltd.轉投資USD 200,000設立深圳源

立電子有限公司，該投資款項於110年3月31日止已全數匯出至Resonic Holdings Co., Ltd(完成增資)，另於110年4月14日將該

款項轉投資大陸深圳源立公司USD 200,000，截至查核報告日止大陸深圳源立公司已驗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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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     件                    
附件(一)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

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十一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

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第二季財務報告。 

    以下略。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

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五修正，調

整第一項第二款。 

 

第十五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規定不得行

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

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第一

項之決議準用之。   

 

配合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三項，增訂

第二項，將原第二項

調整為第三項並做

文字修正。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109年6月12日股東會後適用)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十一月六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109年6月12日股東會後適用)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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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九

條 

(以上略)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等。  

1.有關「非交易性」衍生性商

品之交易目的乃在規避風

險，應針對 本公司實際需

求而進行操作，個 別契約

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契 

約金額之百分之十為上

限，全部 契約損失最高限

額以不超過全部 交易契約

金額之百分之七為上 限。  

2.有關「交易性」衍生性商品

之交 易契約，部位建立之

後，應設立 停損點以防止

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

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 

百分之三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三

時，應即呈 報總經埋，並

向董事會報告，商 議必要

之因應措施。 

第十九

條 

(以上略)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等。  

1.有關「非交易性」衍生性商

品之交易目的乃在規避風

險，故無損 失上限設定之

必要。  

2.有關「交易性」衍生性商品

之交 易契約，部位建立之

後，應設立 停損點以防止

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

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 

百分之三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三

時，應即呈 報總經埋，並

向董事會報告，商 議必要

之因應措施。 

 

依 1 0 8 / 7 / 24證 櫃 

監 字 1 0 8 0 2 0 1 0 3 

7 號 函 建 議 辦 理 

第三十

五條 

本處理程序自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本處理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

二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三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

四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一年六月十八日第

五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三年六月十七日第

六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六年六月二十日第

八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八年六月十四日第

九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九年六月十二日第

十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一Ｏ年七月十三日第

十一次修訂 

第三十

五條 

本處理程序自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本處理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

二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三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

四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一年六月十八日第

五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三年六月十七日第

六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六年六月二十日第

八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八年六月十四日第

九次修訂 

本處理程序於一Ｏ九年六月十二日第

十次修訂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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